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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法律援助优秀案例

公交急刹老人摔倒
2009

年
1

月
23

日下午
4

时许 ，

81

岁
的高某从温州瓯海西山庙拜佛后乘

13

路
公交车回家。 快到站时，司机突然刹车，导
致正准备下车的高某跌倒。 在众人的搀扶
下，高某离开了现场，但在回家途中却因身
体不适被送到医院抢救， 经诊断为胸部外
伤、右侧血气胸、右侧多发肋骨骨折、右侧
壁皮下积气等。 高某住院治疗

95

天，花费
医疗费用

7

万余元， 这让原本就债台高筑
的高家不堪重负。

事故发生不久， 高某的两个女儿向公
交公司提出赔偿要求，但遭到拒绝。这时他
们想到了温州市法律援助中心。 法援中心
受理审查后， 当即指派浙江人民联合律师
事务所律师毛定儒、张玲玲承办该案。

关键证人回避作证
高某申请法律援助时只提供了医院的

病历、住院收费收据以及相关报告单，仅凭

这些证据来维权是远远不够的。“ 获取高某
在公交车上受伤的证据是该案胜诉的关
键。”毛定儒律师说。分析案情后，援助律师
迅速与高某的两个女儿联系了解事发当天
的详细经过，从中寻找取证的切入点。“

13

路公交车的驾驶员和售票员就是最有力的
证人；此外，高某平时从西山庙回家都坐

13

路公交车，老人金某经常跟他同行，西山庙
还会让接送司机将他们送到站台等车，金
某和接送司机可能也是目击证人。 ”

方案确定后， 援助律师立即展开了取
证工作。谁知司机和售票员为了保住工作，

不愿出庭作证。为此，援助律师只能把希望
寄托在金某和接送司机身上。

苦口婆心动员证人作证
经过一番波折， 援助律师终于在鹿城

区一偏远村庄找到了年近
70

的金某。老人
证实高某确实在公交车上受伤， 但以自己
年纪大为由婉拒出庭作证。 援助律师没有
放弃，联合温州市消保委工作人员，多次登

门做金某和其儿子的思想工作， 既说明本
案胜诉的突破点在于证据的证明力， 也说
明证人的法律义务。 金某被律师的敬业和
执着深深打动，终于同意出庭作证。

获得金某的支持后，援助律师意识到，

单个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比较薄弱，必须找
到另一位证人，即接送司机。 接送司机祁
某表示， 她确实在

1

月
23

日下午将高某
和金某送到公交站台，但同样婉拒出庭作
证。 经过援助律师苦口婆心地说服，祁某
说：“ 近

70

岁的金某都有勇气出来作证，我
还怕什么。 ”

2009

年
9

月，在取得相对充分证据的
情况下， 援助律师向温州市鹿城区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 请求公交公司赔偿高某医疗
费、护理费等经济损失计

106458

元。

当年
10

月
26

日，法院判决：高某与公
交公司之间的城市公交运输合同合法有
效。高某在乘坐公交车过程中受伤，公交公
司没有尽到将乘客安全送达约定地点的义
务 ， 构成违约 ， 判决公交公司赔偿高某
99566.6

元。

王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公交车是当前城市
中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乘客（消费者）作为
弱势一方，在受到伤害后如何获得赔偿，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具
有一定的普遍性。而在实践操作中，乘客
维权的难度很大，主要障碍在于证据，一
旦公交公司否认相关事实，要取证是非常
困难的。本案中，承办律师东奔西走，非常
敬业、辛苦，主要就是为了寻找证人、搜集
证据，这也是本案胜诉的关键。

唐国华（省政协委员、省直律师协会
副会长、一级律师）：民事赔偿案件中，取
证是相当困难的工作，特别是证人证言，
本案的法律援助律师具有高度责任心、耐
心，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寻找到案件突
破口，不辞辛苦找到案件胜诉的关键证
人。特别是其中一位证人是年事已高的老
年人，对法律不了解，对法院有排斥情绪，
援助律师不怕累不怕烦，以足够的耐心说
服证人出庭，帮助受害人拿到赔款，伸张
了正义。通过司法途径保护自身利益成本
高、时间长、专业性强，弱势群体往往因此
在受损害时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法律援助
工作有效地解决了这一困难。

公交车急刹，老人跌倒，离开现场后却发现多处外伤和骨折。 可来来往往的行路人、流动
的公交车，谁能找出老人跌倒的始作俑者？ 看法援律师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搜寻事故现场的见
证人———

人海中寻找老人摔倒的见证人

西湖国税
重点税源专业管理

■通讯员蔡薇

杭州西湖区国家税务局全面推行税
源专业化改革，集中业务骨干对重点税源
实行专人专岗管理，优化纳税服务，提高
征管效率，取得了明显成效。 今年

1

月至
8

月， 年纳税额超过
30

万元的重点税源企
业， 累计入库税款

300292.38

万元， 净增
48555.31

万元，增幅达到
19.28%

。

该局加强税源监控，及时走访，了解企
业重组、上市等发展计划，掌握税源变化趋
势，解决企业涉税疑难，帮助其继续做大做
强。 同时，该局推行基层单位税收执法风险
防范手册与税收执法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加大信息管税力度， 针对重点企业办公信
息化水平较高的特点，推行网络服务平台，

保证信息的实时传递，进行涉税提醒，提高
纳税遵从度。

新昌电力
企业发展法治护航

■通讯员陈楠张渝

近日，新昌供电局组织中层以上领导
干部举办了 《 让法治为企业保驾护航》等
一系列专题讲座，增强了广大职工的法律
意识和法制观念，有力地促进了企业持续
稳定发展。

“ 五五”普法工作开展以来，新昌县供
电局法律事务工作紧紧围绕中心工作，以
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并突出加强合同管理
和制度建设。

下阶段，该局将按照“ 六五”普法的规
划要求，坚持以局内部网络为平台，以法
制专栏为阵地，结合实际，灵活而有针对
性地进行普法宣传教育。 该局还成立普法
工作领导小组，以局领导为中心，从组织
上保证普法工作的开展，同时通过企业标
准的制修订和持续改进完善工作，实现业
务和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精益化。

■本报记者沈洁琼文
通讯员张范摄

9

月
18

日下午 ， 我来到嘉善县大云
派出所， 在过道里就听到会议室传出高
分贝的声音 。 民警告诉我里面正在进行
调解。“ 我能进去看看吗？ ”“ 当然可以，都
是公开的。 ”

我走进会议室，听明白了事件缘由：程
某和袁某几天前为了一些琐事发生口角，

还动了手， 程某用一个铁块将袁某砸成轻
微伤。

虽然两人心中有怨气， 但还是坐到了
一起，现场还来了村干部、群众代表等人。

“ 我们请来专业调解员，让当事人把话说明
白，心平气和地把问题解决掉。 ”大云派出
所所长钟华告诉我， 调解全程都进行录音
录像。村民小杨说：“ 民警怎么处理的，我们
看得很明白。 不偏袒谁，公正！ ”

小杨的话正好说出了嘉善公安“ 阳光
评议”的特点。作为全省县一级政府机关权
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首批试点单位，嘉
善县公安局通过多种方式将党务、警务、权
力公开，并通过警务夜市、民意监测点、评
警“ 口袋本”等活动模式进一步拓展民主评

议工作。

临近傍晚，程某和袁某握手言和，程某
答应赔偿袁某医疗、误工等费用。我也要前
往下一站———嘉善县惠民街道毛家小区，

去看个稀罕事：民警摆夜摊。

毛家小区在城乡接合部， 很多外来务
工人员租住在这里。夜幕降下，摊位已经搭
好，防盗报警器、门磁简易报警器、电子狗
报警器……卖的“ 货物” 都跟防盗治安有
关，而且全都是出厂价，售货员就是辖区民
警。 其实这里正是“ 阳光评议”活动之一的

警务夜市， 民警们摆摊的目的是宣传防盗
防抢安全知识、提高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

推广质量可靠的防盗器材并进行使用说
明。 外来务工人员吴明亮说：“ 出租房防盗
差，装个简易报警装置还是很有必要的。 ”

此外，在“ 夜市”上还能办理居住证等。

工作透明、处事公正、实事为民，“ 阳光
评议”效果显著。 今年

6

月初，嘉善县公安
局委托第三方对辖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进
行了一次测评， 结果有

98.3%

的群众对当
地治安状况表示满意。

我跟嘉善民警“ 练摊”

基层直通车

“练摊”民警正在讲解报警器的使用方法

■本报记者沈洁琼

本报讯9

月
15

日至
17

日， 海宁市袁
花镇红晓村部分村民因环境污染问题，连
续

3

个晚上在浙江晶科能源公司门口聚
集，引发群体性事件。目前该群体性事件已

基本平息，当地生产生活、治安秩序正常。

海宁市委、市政府昨天表示，在已责成
晶科公司对产生废水废气的生产工艺实施
停产整治的基础上， 依法对该企业存在的
环境违法行为处罚

47

万元。

晶科公司被责成按照环保要求扩建
规范的固废堆放场所 、应急池 ，梳理完善

雨污管网系统 ， 对调查中发现的废气治
理方面的问题进行改造提升 ， 对受污染
的河段进行疏浚 ， 将受污染的河水抽入
污水管网进行处理。

相关部门还将增加环境监测频次，向
晶科公司派出驻厂监管员， 组织村民代表
进厂对停产情况进行监督。

浙江晶科公司污染环境
被罚 47万元

■本报记者仇健


